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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5,849,454.15 5,790,118.34
负债总额 4,352,903.97 4,367,230.4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082,959.80 1,031,317.75

项目 2021 年度
（未经审计）

2020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1,388,090.14 1,625,721.8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 141,936.07 204,633.06

该公司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100%
合计 20,000 100%

保利（四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

16、中铁房地产集团西南有限公司
中铁房地产集团西南有限公司是公司项目公司成都樾林置业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 其注

册日期为 2010 年 6 月 3 日，主要经营场所为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东华一路 47 号中国铁建广场
一号楼 27 层，法定代表为崔跃峰先生，经营业务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机械
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通讯设备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4,234,231.10 3,031,263.62
负债总额 3,785,758.80 2,661,285.7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404,859.70 339,006.02

项目 2021 年度
（未经审计）

2020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570,895.87 462,569.4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 95,758.77 69,087.33

该公司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铁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 100%
合计 200,000 100%

中铁房地产集团西南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中铁房地产集团西
南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7、南京新望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新望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项目公司南京悦锦成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的少数股

东，其注册日期为 2019 年 8 月 2 日，注册地点为南京市建邺区汉中门大街 151 号五楼 5115-81
室（西城广场电商产业园），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赵磊，主营业务为建筑材料、
日用百货、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电子产品、床上用品、化妆品、玩具、工艺品销售；企业管理咨
询；商务信息咨询；文化艺术交流策划；礼仪服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企业形象策划；信息技
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3,158,941,669.77 32,467.88
负债总额 36,940,000.00 40,000.0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122,001,669.77 -7,532.12

项目 2021 年度
（未经审计）

2020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0.00 0.0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 8,722.21 -6,392.78

该公司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南京新希望置业有限公司 5,100 51%
桐乡市安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900 49%
合计 10,000 100%

南京新望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南京新望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不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提供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计划安排，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财务

资助年利率参照市场情况确定，公司将于财务资助实际发生时与上述对象签订具体协议，约定
被资助对象应当遵守的条件、资助金额、资助期限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四、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密切关注被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变化、对外担保或其他负债、分立、合并、

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及商业信誉的变化情况，积极防范风险并根据相关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能够保证在建项目的融资需求，确

保项目运营的顺利推进，同时提高部分合作项目冗余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盘活沉淀资金，符
合公司整体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公司全面评估被资助对象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
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履约能力，并对被资助对象进行监管，财务风险可控，对公司日常
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解决在建、拟建项目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推进项目公

司的开发建设进度，提高公司运营效率。 对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时，公司能够对提供财务资
助的对象进行共同控制或产生重大影响，随时了解其财务状况和运营风险并及时采取措施。 财
务资助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本次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为合作
项目各方股东原则上按照权益比例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 有助于提高部分合作项目冗余资
金的使用效率。 财务资助行为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2、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符合房地产项目开发管理需要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已经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内
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提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

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提案》，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
190.98 亿元， 占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101.38%（净资产的比重为 36.66%）。

八、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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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托经营管理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避免潜在同业竞争，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受托经营管理关联交

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受托经营管理苏州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苏源”）、中粮
集团（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粮”），并分别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合同。

目前上述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即将届满，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上述两家公司续签新的委托经
营管理合同，继续受托管理苏州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深圳）有限公司的全部经
营管理业务。

2、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与苏州苏源、深圳中粮属于受同一法
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构成与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或其控制的关联法
人之间的关联交易。

3、 本项关联交易议案已经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 根据相关规则，在交易对方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的关联董事由伟、马德伟、刘云、朱来
宾已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同意。 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已进行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

重组上市，也无需经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苏州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苏州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 2004 年 2 月 26 日，注册地位于苏州市，住所为

吴江市同里镇九里湖南， 办公地点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289 号 6F，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平，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租赁；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以上
凭资质经营）；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水暖器材。

2、历史沿革
苏州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02 月 26 日由苏源集团江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简称“苏源集团”）、苏州苏源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简称“苏源资产”）和吴江市苏源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简称“吴江苏源”）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2007 年，苏州苏源增资引入上海
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 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上海粮油持股 60%， 苏源资产持股
22%，颐和置业持股 18%。 此后，江苏颐和置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 8%的股权转让给上海
粮油，苏源资产将其持有的公司 22%的股权转让给上海粮油，转让完成后，截至 2019 年 5 月，
上海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其 90%股权，江苏颐和置业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其 10%股权。
2019 年 6 月，因江苏颐和置业有限公司与江苏兴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合并，公司股东由江苏颐
和置业有限公司变更为江苏兴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江苏鑫顺能源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 中粮上海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出资 13,500.00 万元， 出资比例
90.00%；江苏鑫顺能源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万元，出资比例 10.00%。截至目前，上海粮油
进出口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其 90%股权，江苏颐和置业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其 10%股权。

3、主营业务及主要财务指标
苏州苏源是负责开发位于苏州市的中粮本源项目的项目公司，最近三年经营情况稳定。 苏

州苏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苏州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总资产 784,684,153.76 1,169,295,282.02
总负债 24,379,991.27 777,657,716.10
净资产 760,304,162.49 391,637,565.92

2021 年年度
（经审计 ）

2020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39,669,517.43 710,068,399.88
净利润 368,666,596.57 333,234,871.69

4、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上海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直接持有

其 90%股权，江苏颐和置业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其 10%股权。 苏州苏源的最终控制方为中粮集团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 90%股权。 苏州苏源与本公司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 .3.3 条规定的第（二）款情形。

（二）中粮集团（深圳）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中粮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 1987 年 4 月 24 日，注册地为深圳市，住所为深圳市

罗湖区清水河三路中粮冷库，办公地点为：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南路 2007 号广发大厦 12 楼。 注
册资本为 4871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晋扬，经营范围为：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明令禁止及特种许可的除外）；冷藏仓储服务、货物搬运装卸服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要交通部门审批的，需取得相关批准文件方可经营）；物业
租赁及管理；冻肉、初级农产品的购销。 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凭有效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经营）；预包装食品（不含复热），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

2、历史沿革
中粮集团（深圳）有限公司由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于 1987 年 4 月 24 日投

资成立；1999 年南方集团受让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51%的股权；2001 年南方集
团将其所持 51%股权无偿转让给中粮明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2009 年 7 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
口（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 49%股权转让给中粮集团有限公司；2014 年 8 月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将其所持本集团 25%股权转让给中粮明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2014 年 12 月中粮明诚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本公司 76%股权转让给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变更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此次变更完成后，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3、主营业务及主要财务指标
目前深圳中粮主要持有物业分布于罗湖区东门片区、田贝片区、清水河片区以及宝安区石

岩片区等地，涵盖写字楼、酒店、工业厂房、住宅公寓、物流及配套等各种功能。深圳中粮最近三
年经营情况稳定。 深圳中粮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中粮集团（深圳）有限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总资产 622,191,953.96 568,631,219.30
总负债 137,097,480.10 149,942,066.64
净资产 485,094,473.86 418,689,152.66

2021 年度
（经审计 ）

2020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176,854,808.27 180,246,359.05
净利润 77,589,122.36 18,025,417.52

4、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中粮的控股股东以及最终控制方均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中粮集团直接持有其 100%

股权。 深圳中粮与本公司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第（二）款情
形。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受托经营管理的标的为前述交易对方（以下统称“委托方”）的全部经营管理业

务。 在不违反委托方公司章程的前提下，公司对委托方的日常经营拥有管理权，包括但不限于
制定开发和经营方针、实施年度经营计划等。

四、关联交易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受托经营管理收取的托管费为固定费用， 各委托方每年应当支付给公司的委托管理

费为 50 万元人民币。
定价依据： 综合考虑公司委派到各项目公司的管理团队所应支付的薪酬和其他相应成本

支出。
董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发展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

形。 本次关联交易将有效避免与控股股东之间的潜在同业竞争。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受托经营管理的范围及期限
公司拟受托管理委托方的经营权。 在不违反委托方公司章程的前提下，公司对委托方的日

常经营拥有管理权，包括但不限于制定开发和经营方针、实施年度经营计划等。
委托方授权公司以委托方的名义订立、 缔结及履行公司认为经营过程中所必需的一切协

议，以便履行其根据本合同所应履行的一切义务。尽管有上述的授权规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
如涉及委托方公司章程规定的应由董事会行使权力的事项，公司应当拟定相关方案，提交委托
方董事会讨论决定。 委托方的一切收入均归委托方所有，委托方的一切支出和风险均由委托方
承担。

本次委托经营管理期限：（1）苏州苏源委托经营管理期限为自委托经营管理生效之日起至
苏州苏源现有项目全部销售完毕后注销为止；（2）深圳中粮委托经营管理期限为自委托经营管
理生效之日起至深圳中粮将相关物业转让至大悦城控股或其他无关联第三方止。

2、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和支付方式
本次受托经营管理收取的托管费为固定费用， 委托方每年应当支付给公司的委托管理费

为 50 万元人民币。
3、关联交易实施的前提条件
本次受托经营管理的关联交易经本次董事会通过后尚须履行以下程序方可实施：
（1）委托方董事会依据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批准本次交易的有效决议；
（2）公司依据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相关监管规则的规定做出批准本次交易的有效决议。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受托经营管理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受托经营管理有关的相关事宜。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受托经营管理苏州苏源、深圳中粮，将有效避免与控股股东之间的潜在同业竞争。 本

次受托经营管理收取的托管费为固定费用， 综合考虑公司委派到各项目公司的管理团队所应
支付的薪酬和其他相应成本支出，各委托方每年支付公司管理费 50 万元人民币，关联交易定
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八、当年年初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今，公司与苏州苏源、深圳中粮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了公司提供的与本次受托经营管理有关的文件， 对公司受托经

管理苏州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全部业务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1、本次受托管理苏州苏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全部经营管理
业务的关联交易方案切实可行，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求和未来发展规划。 本次受托经营管理收
取的托管费为固定费用， 综合考虑公司委派到各项目公司的管理团队所应支付的薪酬和其他
相应成本支出，各委托方每年支付公司管理费 50 万元人民币。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
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2、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同
意本次关联交易。 本次议案审议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通过实施相关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公司将有效避免与控股股东之间的潜在同业竞争。
5、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方产生依赖或控制。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受托经营管理关联交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委托经营管理合同
3、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受托经营管理关联交易的事前确认函
4、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受托经营管理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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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申请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了支持公司及所属项目开发，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

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集团”）申请 70 亿元授信额度 ,用于项目开发或补
充公司经营发展所需流动资金。 授信额度期限 3 年，利率为不高于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

2、本次关联交易所涉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的第一款情形。

3、上述关联交易已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
议案审议事项属关联事项，根据相关规则，在交易对方任职的关联董事由伟、马德伟、刘云、朱
来宾已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通过。 独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确认函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明毅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
重组上市，也无需经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关联方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中粮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83 年 7 月 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100414N
注册资金 人民币 1,191,992.9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8 号

法定代表人 吕军

经营范围

粮食收购；批发预包装食品 （有效期至 2021 年 9 月 4 日）、食用农产品 ；境外期货业务 （品
种范围以许可证为准，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9 日 ）；进出口业务 (自营及代理 ）；从事对外
咨询服务；广告 、展览及技术交流业务 ；酒店的投资管理 ；房地产开发经营 ；物业管理 、物
业代理；自有房屋出租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控股股东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失信情况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历史沿革
中粮集团的前身———华北对外贸易公司于 1949 年在天津成立，内外贸兼营。
1949 年 9 月，华北对外贸易公司分设华北粮食公司、华北油脂公司、华北蛋品公司、华北猪

鬃公司、华北皮毛公司、华北土产公司等专业公司。
1950 年 ,华北粮食、华北油脂、华北蛋品、华北猪鬃、华北皮毛等公司改组为全国性贸易公

司，改名为中国粮食公司、中国油脂公司、中国蛋品公司、中国猪鬃公司、中国皮毛公司。中国蛋
品、中国猪鬃、中国皮毛 3 家公司 1951 年 4 月合并为中国畜产公司。

1952 年 9 月，中国政府组建外贸专业公司，中国粮食公司、中国油脂公司改组为中国粮谷
出口公司、中国油脂出口公司；从中国畜产公司分出食品业务，成立中国食品出口公司。 1953 年
1 月，中国粮谷出口公司与中国油脂出口公司合并为中国粮谷油脂出口公司。 1961 年 1 月，中
国粮谷油脂出口公司与中国食品出口公司合并成立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

1965 年更名为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1998� 年更名为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
限公司，2004� 年更名为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2007� 年 3 月 2 日更名为中粮集团有限
公司。

3、主营业务及主要财务指标
中粮集团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良好。 中粮集团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亿元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总资产 7,067.76 6,697.88
净资产 2,063.64 1,909.97

2021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20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4,929.56 5,303.05
净利润 166.93 147.74

4、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

的第一款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为了支持公司及所属项目开发，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中粮集团申请 70 亿元授信额度 ,用于项

目开发或补充公司经营发展所需流动资金。 授信额度期限 3 年，利率为不高于同期金融机构贷
款利率。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本次向中粮集团申请 70 亿元授信额度， 能够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 为公司地

产业务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五、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士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中粮集团及其子公司（中粮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除外）借款余额为 48.42 亿元。
此外，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中粮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 0.44 亿

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向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关联交易进行了事

前确认并发表独立意见：
1、为了支持公司及所属项目开发，公司向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集

团”）申请 70 亿元授信额度，用于项目开发或补充公司经营发展所需流动资金。 我们认为该关
联交易符合一般商业条款，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支持，将进一步推进公司房地产开发
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七、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关联交易的事前确认函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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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了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融资需求，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董事会同意大悦城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与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粮财务公
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由中粮财务公司继续为公司提供存款、信贷、资金管理及其他金
融服务。

2022 年，公司及下属公司在中粮财务公司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最高信贷
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

2、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与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属于受同
一法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关联法人，本次公司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款、信贷
及其他金融服务构成关联交易。

3、 本项关联交易议案已经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 根据相关规则，在交易对方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的关联董事由伟、马德伟、刘云、朱来
宾已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同意。 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已进行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中粮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明毅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
重组上市，也无需经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9 月 24 日，为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

融 机 构 ， 依 法 接 受 中 国 银 行 保 险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监 管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91110000710930245D，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8 号中粮福临门大厦 19 层，法定代
表人为粟健，注册资本 10� 亿元，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
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
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
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
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
证券投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

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银复[2001]206 号文件批准，于 2002 年 9 月 24 日经
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设立。 2006 年 3 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京银监复【2006】86
号）增加注册资本金，注册资本金从人民币 46,520 万元增至 100,000 万元；2012 年 9 月 24 日经
中国银监会批准（银监复【2012】537 号）中粮期货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 3,256.40 万元股权转让
给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根据 2018 年 6 月 27 日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文件（中粮总字【2018】208 号）
《关于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批复》，中粮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将所持
有的 1,000 万元股权划转给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划转后股东构成及出资比例如下：中粮集
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67,223.60 万元，美元 2,0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3.74%；中粮贸易有
限公司（原中粮粮油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3,0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3%；中粮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原中粮明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3,256.4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3.26%；中
粮集团有限公司为中粮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中粮财务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财务公司最近三年经营情况良好。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资本充足率为 18.76%。

财务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总资产 28,290,427,941.59 23,866,165,772.75
总负债 23,914,244,755.19 19,756,796,850.74
净资产 4,376,183,186.40 4,109,368,922.01

2021 年（经审计） 2020 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8,132,072.59 318,063,284.09
净利润 163,287,576.65 187,941,946.15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中粮财务公司将向公司提供存款、信贷、结算以及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

中粮财务公司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2022 年，公司及下属公司在中粮财务公司存款与信贷的限额如下：
1、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
2、最高信贷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
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交

易价格。
中粮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将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

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也不低于中粮集
团其他成员企业同期在中粮财务公司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

本公司从中粮财务公司取得的借款利率将不高于公司向国内主要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
档次借款利率。

中粮财务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将不高于中国主要金融机构就同类服务
所收取的费用。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家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 能提供丰富的业务组合和完善

的服务。 公司与中粮财务公司发生存贷款等的业务，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开展，能够进一步
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为公司地产业务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公司与中粮财务公司开展存贷业
务,以市场公允价格进行，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不会对公司
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公司已制定了以保障存款资金安全性为目标的《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中粮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办理存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 该预案对风险的分析与控制全面、防范措施
得当、责任明确，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六、当年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余额为 18.6 亿元，借款余额为

20.46 亿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2 年度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关联交易发表如下事

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

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为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与其发生
存贷款业务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需要；

2、公司与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定价公
允，存贷款风险可控，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公司现行有效的《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款业务的风
险处置预案》对风险的分析与控制全面、防范措施得当、责任明确，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
化解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4、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将本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金融服务协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2 年度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关联交易
的事前确认函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2 年度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关联交易
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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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2 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以及《2022 年度
向联合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解决在建、拟建项目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推进项目公
司的开发建设进度，提高公司运营效率，董事会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的授信额度内，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50 亿元的担保额度， 向合营或者联营企业
（非关联方）提供担保额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78.80 亿元的担保额度。 上述额度有效期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对上述担保事项进行决策，董事会在取得股东大会前述授权之同时，进一步转授权公
司总经理对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项进行决策。

2、原则上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按照出资比例为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合营或者联营企业提供
担保（包括信用担保、股权质押、抵押、具有担保性质的流动性支出函等），被担保对象其他股东
或其相关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保障措施。

3、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担保额度预计
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二、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预计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本 次 新 增 担 保
额度 （亿元）

担保 额 度 占 上 市 公 司
最近 一 期 归 母 净 资 产
比例（%）

是 否 关 联
担保

大悦 城 控 股 集 团
股 份有 限 公 司 及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70%以下 75 39.67% 否

70%以上 75 39.67% 否

控股子公司可根据其自身融资需求， 在审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与银行及金融机构洽谈具
体的融资条件，具体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最终签订的相关文件为准。

三、向合营或者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一）额度概况

序号 担 保
方 被担保方

担 保 方
出 资 比
例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截 至 目
前 担 保
余额 （亿
元）

本次新 增担
保额度
（亿元）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归母净资产
比例

是 否 关
联担保

1

大 悦
城 控
股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或
其 控
股 子
公司

北京悦恒置业有限公司 51.0% 48.17% 10.71 10.20 5.41% 否

2 北京恒合悦兴置业有限
公司 49.0% 92.35% 17.15 19.60 10.40% 否

3 佛山市淦盈置业有限公
司 50.0% 71.83% 1.75 2.00 1.06% 否

4 佛山市新纪元置业有限
公司 50.0% 100.71% 6.00 6.00 3.18% 否

5 北京金色时枫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50.0% 256.02% 8.65 10.00 5.31% 否

6 固安裕坤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49.0% 47.46% 3.92 3.92 2.08% 否

7 昆明螺蛳湾国悦置地有
限公司 30.0% 98.86% 9.00 4.30 2.28% 否

8 北京正德瑞祥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5.0% 177.86% - 1.00 0.53% 否

9 北京南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5.0% 60.11% - 5.00 2.65% 否

10 重庆葆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49.0% 70.96% - 8.82 4.68% 否

11 武汉地悦小镇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49.0% 75.17% - 1.96 1.04% 否

12 北京新润致远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0.0% 109.17% - 6.00 3.18% 否

合 计 78.80
上述合营、联营企业可根据其自身融资需求，在审定的担保额度范围内与银行及金融机构

洽谈具体的融资条件，具体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最终签订的相关文件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北京悦恒置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18 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警备东路 6 号西区一

号院一号楼 008 室，注册资本 94,721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聂庆庆。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销
售自行开发商品房（凭资质证经营）；经济贸易咨询；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2 年 0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总资产 668,295.41 671,353.28
总负债 321,889.29 597,674.11
银行贷款余额 210,000.00 210,000.00
流动负债余额 321,889.29 597,674.11
净资产 346,406.11 73,679.17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146.25 370,572.77
利润总额 -4,387.37 19,018.04
净利润 -3,290.53 18,628.33

该公司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中粮地产（北京 ）有限公司 48,307.71 51%
北京天恒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46,413.29 49%
合计 94,721 100%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持有其 51%股权，其他股东与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北京悦恒置业有限公司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诉讼
或仲裁等事项。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北京恒合悦兴置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 13 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百旺创新科技园

丰智东路 11 号 6 层 608 号，注册资本 57,6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周兴。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
发；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会议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
房，经济贸易咨询；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总资产 776,862.84 778,542.01
总负债 725,190.47 723,203.47
银行贷款余额 350,000.00 350,000.00
流动负债余额 323,272.67 322,550.10
净资产 51,672.37 55,338.53

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21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14,687.06 100,795.24
利润总额 -3,666.16 -12,249.56
净利润 -3,666.16 -7,016.40

该公司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中粮地产（北京 ）有限公司 28,224 49%
北京天恒乐活城置业有限公司 29,376 51%
合计 57,600 100%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为公司持有其 49%股权，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

北京恒合悦兴置业有限公司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担保、
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佛山市淦盈置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27 日， 注册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华祥路 12 号祥云居首层之

一，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海建。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与销售，自有房产
租赁，物业管理。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总资产 126,238.14 192,027.49
总负债 90,673.87 195,823.38
银行贷款余额 35,000.00 50,000.00
流动负债余额 90,673.87 195,823.38
净资产 35,564.26 -3,795.89

2021 年度
（未经审计）

2020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56,215.84 0
利润总额 -1,639.85 -1,824.48
净利润 -1,639.85 -1,824.48

该公司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佛山市鹏悦置业有限公司 5,000 50%
上海皇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 50%
合计 10,000 100%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鹏悦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50%股权，其他股东与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佛山市淦盈置业有限公司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目前，佛山市
淦盈置业不存在担保、重大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佛山市新纪元置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27 日， 注册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华祥路 10 号世茂望德公馆

首层，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修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与销售，自有房产
租赁，物业管理。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总资产 525,889.55 387,563.65
总负债 529,618.47 390,744.54
银行贷款余额 92,862.52 107,525.01
流动负债余额 436,755.95 283,219.53
净资产 -3,728.92 -3,180.88

2021 年度
（未经审计）

2020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545.03 -1,082.70
净利润 -545.03 -1,082.70

该公司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佛山市鹏悦置业有限公司 500 50%
上海皇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 50%
合计 1,000 100%

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鹏悦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50%股权，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佛山市新纪元置业有限公司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目前，佛山市新纪元置业有
限公司不存在担保、重大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北京金色时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 2006 年 4 月 21 日，注册地点北京市大兴区黄村东大街 38 号院 1 号楼、

2 号楼及 7 幢，注册资本 32,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硕。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总资产 116,492.56 115,931.72
总负债 298,248.33 284,528.73
银行贷款余额 144,943.98 134,364.08
流动负债余额 155,671.00 150,187.35
净资产 -181,755.77 -168,597.01

2021 年度
（未经审计）

2020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16,873.90 1,889.12
利润总额 -13,158.77 -12,752.78
净利润 -13,158.77 -12,752.78

金色时枫为公司合营企业中粮高和（天津）并购基金一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项目基金）投资的项目公司。 我司和天津畅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高和资本旗下企
业，下称“高和资本”，其实际控制人为苏鑫，非我司关联方）为项目基金的实际控制人，我司与
高和资本代表方在项目基金劣后级中各享有 50%权益。

北京金色时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
担保、重大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固安裕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24 日， 注册地点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新兴产业示范区，注

册资本 13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聂庆庆。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楼房销售；工业厂房开发
与经营；房屋租赁服务。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总资产 158,035.82 202,616.85
总负债 75,009.19 73,498.28
银行贷款余额 41,000.00 44,000.00
流动负债余额 33,704.65 29,279.12
净资产 83,026.64 129,118.57

2021 年度
（未经审计）

2020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46,509.38 -1,174.54
净利润 -46,091.94 -881.43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持有其 49%股权，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固安裕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目前， 该公司不存在担
保、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昆明螺蛳湾国悦置地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1 日，注册地点云南昆明，注册资本 23333 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李春秋。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计算机网络工程、市政
公用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城镇建设开发；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房屋租赁；公共关系礼仪服务；礼
仪庆典活动策划；商务信息咨询。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375,450.31 1,352,319.65
总负债 1,359,730.82 1,336,437.38
银行贷款余额 186,900.00 186,900.00
流动负债余额 1,172,830.82 1,149,537.38
净资产 15,719.49 15,882.27

2022 年 1-3 月份
（未经审计）

2021 年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93 250.72
利润总额 -162.79 -3,644.21
净利润 -162.79 -3,644.21

该公司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成都鹏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000.00 30%
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333.00 40%
昆明螺蛳湾新瑞置业有限公司 7,000.00 30%
合计 23,333 100%

该公司股东中， 成都鹏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昆明螺蛳湾国悦置地有限公司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目前， 该公司不存在担
保、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北京正德瑞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14 日， 注册地点为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6 号

1201 室，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孙天立。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总资产 171,931.17 194,222.99
总负债 305,791.10 326,435.62
银行贷款余额 0 0
流动负债余额 305,791.10 326,435.62
净资产 -133,859.93 -132,212.63

2022 年 1-3 月
（未经审计）

2021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0 558,159.85
利润总额 -1,647.30 -24,292.38
净利润 -1,647.30 -24,292.38

该公司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天恒正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600 26%
中粮地产（北京 ）有限公司 2,500 25%
北京旭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450 24.5%
北京盛平置业有限公司 2,450 24.5%
合计 10,000 100%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持有其 25%股权，其他股东与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北京正德瑞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
担保、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北京南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22 日， 注册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槐房西路 9 号院 5 号楼、88

幢，注册资本 21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恒军。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
品房；经济贸易咨询；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出租商业用房；酒店管理；承办展览展
示活动；销售日用百货；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酒类经营。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总资产 549,147.11 499,145.07
总负债 330,099.38 280,597.42
银行贷款余额 67,344.59 44,130.90
流动负债余额 262,754.78 236,466.52
净资产 219,047.73 218,547.65

2021 年度
（未经审计）

2020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6,461.20 132,513.80
利润总额 666.78 13,130.54
净利润 500.08 10,281.32

该公司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中海地产有限公司 73,500 35%
中粮地产(北京 )有限公司 52,500 25%
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2,000 20%
北京天恒正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2,000 20%
合计 210,000 100%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为公司持有其 25%股权，其他股
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北京南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目前， 该公司不存在担
保、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重庆葆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 2021-5-13， 注册地点重庆两江新区鸳鸯街道留云路 1 号附 41 号 2-1

号，注册资本 7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潘华斌。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
动；建设工程设计等。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57,792.43 257,742.06
总负债 182,936.22 182,885.92
银行贷款余额 0 0
流动负债余额 182,936.22 182,885.92
净资产 74,856.21 74,856.14

2021 年度
（未经审计）

2021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
利润总额 -143.79 -143.86
净利润 -143.79 -143.86

该公司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保利（重庆）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38,250 51%
重庆华悦锦合实业有限公司 36,750 49%
合计 75,000 100%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华悦锦合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49%股权，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重庆葆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目前， 该公司不存在担
保、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武汉地悦小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注册地点武汉市蔡甸区张湾街柏林横街 4 号，注册

资本 55,4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万青。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对房地产行业的投资；房
地产管理咨询；物业管理；建材销售；房屋租赁。（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
可经营）。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总资产 218,456.71 151,576.76
总负债 164,211.94 96,229.63
银行贷款余额 39,300.00 0
流动负债余额 124,911.94 96,229.63
净资产 54,244.77 55,347.12

2021 年度
（未经审计）

2020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1,102.36 -52.88
净利润 -1,102.36 -52.88

该公司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武汉市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28,254 51%
中粮地产（武汉 ）有限公司 27,146 49%
合计 55,400 100%

该公司股东中，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武汉）有限公司持有其 49%股权，其他股东与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武汉地悦小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目前，该公司不存在
担保、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北京新润致远房地产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02 日，注册地点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3 号

楼 2 层 D-0829 房间，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志刚，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总资产 635,876.15 685,881.79
总负债 694,204.18 681,743.61
银行贷款余额 191,250.00 198,750.00
流动负债余额 502,954.18 482,993.61
净资产 -58,328.03 4,138.18

2021 年度
（未经审计）

2020 年度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62,466.21 -74.98
净利润 -62,466.21 -74.98

该公司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享晟置业有限公司 1,000 20%
北京上同致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00 30%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2,500 50%
合计 5,000 100%

该公司股东中， 北京享晟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北京新润致远房地产有限公司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目前， 该公司不存在担
保、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额度调剂
上述担保额度可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合营或者联营企业之间进行调剂， 但累计调剂总

额不得超过预计担保总额度的 50%：
1、获调剂方的单笔调剂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2、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股东大会

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3、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4、获调剂方的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控制措施。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以及联营或合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事项有利于促进各项目生产

经营， 满足项目开发贷款及融资需要。 原则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按照出资比例为控股子公
司、合营或者联营企业提供担保，被担保对象其他股东或其相关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
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保障措施，担保行为公平对等。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2 年度向合营或者联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事项发表以下独立

意见：
1、本次提供担保额度是为了促进联营或者合营项目生产经营发展，满足项目开发贷款及

融资需要。
2、原则上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按照出资比例为合营或者联营企业提供担保，被担保对象

其他股东或其相关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保障措施， 担保行为公
平对等。

3、公司本次提供担保额度的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向联营或者合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2022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

担保）为 3,790,732.50 万元，占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
产的比重为 201.22%（占净资产的比重为 72.77%）。 其中，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2,977,930.50 万元， 占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
为 158.08%（占净资产的比重为 57.17%）。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
余额为 812,802.00 万元，占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比重为 43.15%（占净资产的比重为 15.60%）。

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联合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